2024年榆树市
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的说明

2024年，榆树市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部署要求，认真总结财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以来的实践经验，在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方面取得一定成效。
一、注重事前评估。为从源头上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市财政局强化主体责任，认真组织开展事前绩效评估工作。要求各预算单位严格准入管理，精细把关审核，积极推进事前绩效评估工作向前发展，突出绩效导向，强化绩效源头管控，切实把好守牢财政支出第一道关口。
二、严审绩效目标。根据部门预算管理的相关要求，组织完成2024年绩效目标的填报工作。对各预算单位填报的绩效目标进行审核，梳理其绩效目标是否具有完整性、可行性、适当性。审核未通过不予安排预算，通过后方可安排预算。将绩效目标审核作为绩效管理工作的起点，对于推动预算绩效管理有着重要作用
三、及时进行监控。此次绩效监控范围是2024年1-7月份预算部门所有项目资金，既包含了预算执行情况，也包含了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实现了预算执行和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双监控"。落实绩效监控信息的采集与录入工作，按要求对监控结果的真实性、及时性负责；发现问题及时反馈至填报部门。强化结果应用，注重资金使用绩效。对绩效监控中发现的预算执行进度缓慢的，及时采取措施予以提醒；因客观条件导致预算资金无法执行或不能实现绩效目标的，将监控结果应用于当年预算调整和下年预算安排。
四、精准开展自评。按照年初工作部署，组织完成了2023年度市级部门预算绩效评价工作，市级预算部门（单位）年度整体支出及项目支出，全部开展了绩效自评，对自评项目开展抽评，将抽评结果进行通报并在预算编制中加以运用，实现了部门整体支出和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全覆盖。
五、推进财政评价。完成2023年度部门评价及财政重点项目评价工作，综合评定各项目资金使用较合理，公众满意度较高，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成效明显情况，基本实现了财政支出的目的。各相关部门针对评价中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措施，及时落实整改，结合各部门单位预算绩效管理情况，将本次评价结果作为部门预算绩效管理考核和下一年度预算编制的重要依据，确保财政资金用到实处、用出效益。



榆树市财政局
[bookmark: _GoBack]2025年9月29日
